关于开展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2016-03-07
各区、局、总公司、高等院校、市直属单位团委（团工委），各区团教工委：
　　为树立和宣传当代青年先进典型，在广大青年中传播正能量，营造崇尚先进、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，引导全市广大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为首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作贡献，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、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定于近期开展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评选表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评选范围和名额
　　1．年满14周岁、不满40周岁（1976年5月1日至2002年4月30日出生）的北京青年；
　　2．评选名额：30名；
　　3．评选重点面向基层一线青年，处级领导干部不超过参评总数的20%。如全市推荐人选中处级干部所占比例超过20%，由市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处级干部统一排序，择优表彰。
　　二、评选条件
　　1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社会主义；
　　2．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；
　　3. 理想信念坚定、本领过硬、勇于创新创造、矢志艰苦奋斗、品格高尚，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本职岗位上创先争优并取得突出成绩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。
　　三、组织领导
　　成立评选活动领导小组（见附件1）。小组成员由团市委、市人力社保局领导组成，负责评选表彰工作的组织、领导、协调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团市委组织部，负责评选表彰的日常工作。
　　四、评选程序
　　1．征选报名（3月中旬）
　　组织推荐：各区、局级单位团委在征得本级党组织意见后，推荐参选人；
　　媒体推荐：面向在京主要新闻媒体征选参选人，重点征集媒体挖掘、宣传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、发挥正面导向示范作用的优秀青年；
　　个人自荐：通过北京青年报、团市委网站等媒体和网站发布评选公告、宣传片，面向社会征集参选人。自荐人在征得单位所在区、局级单位团委或居住地所属区团委同意后，可自荐报名；
　　组织征选：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行业归口管理，面向相关行业主管单位征选参选人。
　　各区、局级单位团委要本着真实、公正、从严的原则，对申报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，拟推荐对象要在所在单位或地区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报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　　如果推荐对象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，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征求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、计划生育等部门意见。推荐对象为企业负责人的，要征求工商、审计、税务、环保等部门意见。
　　2．汇总审核（3月下旬）
　　团市委相关战线部门负责初核并汇总本系统推荐人选材料，组织部负责初核并汇总自荐参选、媒体推荐、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征选人选材料。
　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材料复核并提出符合条件人选，汇总名单报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。
　　3．入围初审（4月上旬）
　　在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由团市委书记会、各部门及相关直属单位负责人、相关专家学者组成初审委员会，按照行业分布、评选标准对入选名单进行初审，确定60名候选人进入复审环节。
　　4．现场评审（4月中旬）
　　召开现场评审会，对60名候选人进行综合评议，进行无记名投票，确定30名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奖者。
　　评委会成员不少于50人,主要包括主办单位领导（团市委、市人力社保局）、有关部门领导（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教工委、市委农工委、市委社会工委、首都文明办等）、专家学者、新闻单位（北京电视台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、北青报等）、历届五四奖章获得者代表、基层团干部和团员青年代表。
　　5．名单公示（4月下旬）
　　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奖者在团市委网站、五四表彰专题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
　　6．表彰宣传（五四期间）
　　“五四”前后，团市委、市人力社保局对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得者进行表彰和宣传。
　　成立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得者志愿服务队，组建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得者宣讲团，与广大青少年交流、参加公益活动。
　　五、相关工作要求
　　1．各区、局级单位团委要广开视野，广辟渠道，面向全市各行各业青年做好推荐申报工作。
　　2．在推荐人选过程中，要注重选拔各类青年模范，尤其是创新进取，在本职岗位取得突出成绩，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青年榜样；爱岗奉献，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业绩的青年典型；引领风尚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优秀青年。要向本单位、本系统、本领域基层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倾斜。
　　3．请各单位于3月25日（周五）18:00前按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申报材料要求（见附件3）所列材料报团市委各相关部门。个人自荐的，将申报材料自行报送团市委组织部。申报表可在北京共青团网站（www.bjyouth.gov.cn）公告栏内下载。
 
　　联 系 人：任一豪
　　联系电话及传真：63087332
　　办公地址：民生金融中心E座711室（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）
　　
　　附件1：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　　附件2：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名单
　　附件3：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申报材料要求
　　附件4：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人选信息汇总表
　　附件5：第三十届“北京青年五四奖章”推荐评选表
　　附件6：北京市系统表彰奖励先进个人登记表
　　附件7：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征求意见表
　　附件8：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
 
 
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16年3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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